






铜大数据函〔2024〕4号


重庆市铜梁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
关于转发《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关于印发<“渝快政”管理员操作规范>的通知》的
通  知

各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和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委各部委，区级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区属事业单位和重点国有企业：
为进一步加强“渝快政”安全管理，规范“渝快政”管理员的操作行为，保障“渝快政”网络和数据安全，市大数据发展局制定了《“渝快政”管理员操作规范》（见附件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“渝快政”管理员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“渝快政”管理员操作规范》的通知


重庆市铜梁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2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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